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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明 市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
肺 炎 疫 情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

昆应疫指〔2021〕26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，市应对疫情工作领

导小组指挥部各工作组，市级各相关单位：

近期，国内接连报告本土病例，疫情形势空前严峻复杂，为

进一步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要求，强化各项防控措施，现

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压实责任，做好常态化防控

（一）压实属地责任

各地要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和市指挥部统一部署，加强 24小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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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班值守，时刻保持信息畅通，指挥运转快速高效；根据近期

国内本土疫情形势，及时科学调整防控策略，改进完善疫情防控

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做好突发疫情处置的各项准备；指导辖区内各

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团体、组织等落实好各项防控要求；加强

疫情防控检查督查，及时发现和整改隐患漏洞。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落实“一网格”，划片包干，组织人员到户、到人，做

好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、入境人员等重点人群的信息登

记、摸排和日常健康监测工作，督促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。加强

巡回督查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了解、核实和报告，守牢疫情防控

网底。

（二）压实部门责任

坚持“管行业必须管疫情防控”，严格管理行业内的大型聚集

性活动；控制景区和公共场所接待规模，推广限量、预约、错峰

出行；督促学校、商超、农贸市场、景区景点、医院、公共交通

站点、酒店等公共场所、重点场所落实扫码、测温、通风、消毒

等常态化防控措施，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规范、不达标的公共

场所，行业主管部门要给予通报，造成疫情扩散的要严肃依法依

规处理。

（三）压实单位责任

以单位、社区（村组）为主体，迅速摸排国内中、高风险地

区、重点地区、境外返昆入昆人员，及时向辖区指挥部报告，落

实隔离观察、核酸检测、健康监测等措施。不组织前往国内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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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风险地区和重点地区的外出；非必要不组织离昆外出；因公离

昆外出的由所在单位按照“谁派出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跟踪开展健康

监测；有中、高风险旅居史的，要督促本人主动报告所在社区（村

组）和辖区防疫部门。落实社会、企业、事业单位“五有一网格”

要求，各社会单位、企业特别是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做到“五

有”，即：有疫情防控指南，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，有适量

防护物资储备，有属地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，有隔离场所和转

运安排准备。

（四）压实个人责任

引导公众形成“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”的理念，严格个人防

护，科学佩戴口罩，保持 1米社交距离，加强日常清洁和通风消

毒。近 14天内有中、高风险地区和重点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要主

动报告所在单位、社区和辖区疫情防控部门，配合做好相关防控

措施。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变化，不建议前往中、高风险地区。

二、重点强化，抓好防控关键环节

（一）强化监测预警

落实“应检尽检、愿检尽检、逢热必检”要求，规范设置医疗

机构预检分诊、发热门诊，切实发挥“前哨”作用，不具备接诊发

热病人的医疗卫生机构，一律不得进行接诊，规范开展医疗机构、

农贸市场、食品冷链等重点环境的定期主动核酸检测筛查，加强

常态化对重点行业人员和重点场所外环境的核酸监测，实现早发

现、早报告、早预警、早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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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重点场所管理

严格落实机场、火车站、高铁站、隔离场所、医疗机构、公

共场所等重点场所的扫码验码、体温检测、通风消杀等疫情防控

措施；各辖区要足量配备集中隔离房间，按照“5个 1”标准严格

管理，规范设置“三区两通道”，实行单人单间隔离，严防聚集性

疫情发生。

（三）强化重点人员管理

严格按照省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加强对南京等本土疫情涉及

人员健康管理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，分级分类做好有 14天内国内

中、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、重点地区入昆返昆人员、高风险职

业人群等人员的排查管理。密切关注疫情形势，及时调整防控措

施。

（四）强化聚集性疫情风险防控

非必要不举办大型活动，确需举办的须由属地指挥部根据活

动风险等级及实时疫情态势动态研判，凡举办相关活动，严格按

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由主办方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

案，并报告属地指挥部备案，参加活动人员应完成新冠病毒疫苗

全程接种，活动场所内应设置临时留观点，活动期间严格落实各

项防控措施。

（五）强化应急处置

各地要强化疫情应急处置人员的再培训，强化应急物资储

备，强化全要素、多轮次应急处置演练，实战演练为主、桌面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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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为辅，根据演练情况及时改进完善处置预案。要全面掌握本辖

区核酸检测机构情况，修改完善区域全员核酸检测预案，有充足

的核酸检测能力储备，有足够的隔离场所准备，有防疫人员调集

处置机制。辖区发生本土疫情，不排除引起社区传播和扩散蔓延

时，立即采取“六个立即、一个及时”措施，即立即流调溯源、立

即隔离、立即封闭管理、立即核酸检测、立即派出工作组、立即

报告信息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，确保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到位。

三、稳妥有序，加快推进疫苗接种

坚决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疫情防

控的关键举措，坚持“属地为主、条块结合”的原则，坚持“主要

负责同志亲自统筹谋划、亲自安排部署、亲自组织宣传、亲自督

查落实”，坚持“党委政府找人、卫健系统接种”要求，统筹加速

推进 18岁以上人群、12—17岁人群、流动人口接种。各地要将

疫苗接种纳入个人健康码管理，研究制定相应鼓励措施，提高疫

苗接种率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本行业人员接种疫苗，做到

应接尽接，确保行业内接种率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严格规范预

防接种和异常反应监测处置，坚守安全底线。尽快构建全人群免

疫屏障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四、强化落实，加强防控工作督查督导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园区，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

对机场、火车站、高铁站、集中隔离场所、医疗机构、商超、农

贸市场、酒店、景区景点等的疫情防控工作督查，压实健康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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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码查验，体温检测、佩戴口罩、消毒、通风、控制人流等措

施落实责任，紧盯疫情防控关键环节、重点场所、重点人群，督

促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深入细致排查隐患、漏洞，全面彻底整

改，切实堵塞漏洞、排除隐患，严防疫情输入反弹，持续巩固疫

情防控成果。市指挥部不定期组织抽查，对四方责任不实、防控

措施不到位、疫情隐患突出的辖区和单位，将进行全市通报、严

肃问责。

昆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

2021年 7月 30日

（此文依申请公开）

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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